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教发〔2023〕37号

关于印发《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
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转学工作，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公正和学生合法权益，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全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工作的通知》（桂教规范〔2019〕3号）等文件精神，学校对《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实施细则》（北艺教发〔2021〕140号）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实施细则（修订）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2023年11月7日    


附件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实施细则（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转学工作，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公正和学生合法权益，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全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工作的通知》（桂教规范〔2019〕3号）以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籍管理规定（修订）》（北艺教发〔2021〕44号）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转学的条件
学生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相应学业，如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被录取学校学习或者不适应被录取学校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
（一）转入我校的条件
1.学生原就读学校和专业层次等同于我校相应的办学层次和专业；
2.该生录取时的高考分数应当达到我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在其生源地的录取最低分数线；
3.有正当转学理由，符合教育部、教育厅相关规定。
（二）转出我校的条件
1.在我校学习一个学期以上；
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1）患有重大疾病，无法继续在我校学习。患病学生需提供学校指定的、加盖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原件。
（2）家庭确有特殊困难，需学生本人就近照顾。由家庭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
3.拟转入的学校和专业等同于我校的办学层次和专业层次；
4.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
二、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五）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三、办理程序
（一）转入办理程序
1.拟转入我校的学生应向拟转入二级学院提出申请，并需提交如下书面材料：
（1）患病学生，需要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原件（加盖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
（2）特殊困难学生提供特殊困难情况说明，及由学生家庭所在地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3）转出学校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学生录取简明登记表（含录取分数）；
（4）转出学校提供的该生成绩单及《学生在校期间思想表现鉴定书》；
（5）我校招就办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含当年同一生源地拟转入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的学生录取简明登记表。
2.拟转入二级学院接到以上材料后认真审查学生转学理由是否正当、材料是否翔实，并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形成含转入学生名单、表决情况等的会议纪要，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申请审核情况表》（见附件2），并在附件2上签署意见。
3.拟转入二级学院将以上材料一并提交招就办、学工处、教务处签署意见，教务处将材料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形成含转入学生名单、表决情况等的会议纪要。
4.学校对拟转入的学生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转出学校和拟转入的专业名称、入学年份、录取分数、转学理由等）通过学校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5.公示无异议后，由校长签署《接收函》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上签字加盖公章，由学校相关部门为转入学生办理电子学籍转移手续和安排班级、住宿等事宜。
6.学校在3个月内将以下材料报自治区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备案：
（1）《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一份；
（2）加盖转出学校公章的转学学生《普通高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复印件一份；
（3）加盖我校公章的转入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最低录取分数的《普通高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复印件一份；
（4）校长签发的《接收函》一份。
（二）转出办理程序
1.学生本人持以下材料向所属二级学院提出申请：
（1）拟转入学校的《接收函》；
（2）拟接收学校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含当年同一生源地拟转入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的《普通高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一份；
（3）我校招就办提供的加盖公章的含该生录取分数的《普通高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一份；
（4）因病转学的学生需提供学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原件（加盖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
（5）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转学的学生应提供由家庭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2.学生持以上材料，到所属二级学院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见附件1）。
3.二级学院接到学生申请后，出具《学生成绩单》（盖章），附上《学生在校期间思想表现鉴定书》（班主任出具，学工处审核并盖章），认真审查学生转学理由是否正当、材料是否翔实，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是否同意转学，形成含转出学生名单、决定情况等的会议纪要，并填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转学申请审核情况表》（见附件2），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4.二级学院将上述材料提交招就办、学工处、教务处签署意见，由教务处报主管教学副校长审批。
5.学校对拟转出的学生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拟转入学校和专业名称，入学年份，录取分数，转学理由等）通过学校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6.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相关材料报送拟转入学校，由拟转入学校在学信平台提交接收转学学生学籍申请，我校学籍部门及时作出同意转出处理。
7.学校同意学生申请的，如拟转入学校属于区内高校，由教务处按规定直接向自治区教育厅相关部门报送材料；如拟转入学校属于区外高校的，相关材料则按有关要求办理。
四、其他
（一）学生转学填写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一式四份，如需迁移户口的，则需填写一式五份。
（二）学校接受办理转学申请的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至5月20日，12月1日至12月20日。
（三）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实施细则》（北艺发〔2017〕48号）同时废止，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
2.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申请审核情况表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
                                                     
	姓  名
	
	性别
	
	学号
	
	生源省市
	

	身份证号
	
	录取批次
	
	录取年份
	

	考生号
	
	高考总分（本、专科生）
	

	
	
	入学考试成绩（研究生）
	

	联系电话
	
	转入学校转入专业当年当地录取最低分
	

	
	学校名称（全称）
	年级
（4位）
	专业名称
	学制（年）
	学历层次

	转出
	
	
	
	
	

	转入
	
	
	
	
	

	转出
学校
审核
意见
	经办人：


处长：


校领导签字（或盖章）：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转入
学校
审核
意见
	经办人：


处长：


校领导签字（或盖章）：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仅用于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学籍的学生（含研究生）办理转学申请备案相关手续； 
2．填表必须字迹清晰，姓名、转出及转入等重要信息不得涂改；
3．学历层次指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高职）。年级填4位年度，如“2005”；
4． 生源省市、录取批次、考生号等信息按照本人的《普通高校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填写；
5．此表可根据样表复制或印制，但必须用A4纸（双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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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转
学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1

附件2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学申请审核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学号
	
	生源省市
	

	身份证号码
	
	录取批次
	
	录取年份
	
	高考分数
	

	联系电话
	
	转入学校转入专业生源地当年录取最低分
	

	
	学校名称（全称）
	年级（4位）
	专业名称
	学制（年）
	学历层次

	转出
	
	
	
	
	

	转入
	
	
	
	
	

	申请材料
审核情况
	（由二级学院审核、填写）
1.《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原件一式四份；如学生须迁移户口的，则报一式五份）：符合：       不符合：      
2.医院检查证明原件（因患病转学学生须提供）：符合：       不符合：     
3.特殊困难情况证明材料（因特殊困难转学学生须提供）: 符合：     不符合：   
4.学生成绩单：符合：     不符合：   
5.《学生在校期间思想表现鉴定书》：符合：     不符合：   
6.《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录取简明登记表》（含录取分数）: 符合：     不符合：   
7.其他需要的材料:                                  符合：     不符合：   
二级学院意见：

二级学院领导签字：                                日期：

	招就办
意见
	招就办主任签字（盖公章）：                    日期:            

	学工处
意见
	学工处处长签字（盖公章）：                    日期：           

	教务处
意见
	教务处处长签字（盖公章）：                    日期：           

	学校
意见
	学校领导签字（盖公章）：                    日期：           



